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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你们真的能够做到公平吗？这是一个女人向你提出的问题；你至少不能剥夺她提出
问题的权利。告诉我，是谁给了你们压迫我性别的权利？是你们的力量吗？还是你们的才
能？看看造物主的智慧；仔细审视那你们一直认为与之相像的伟大的自然吧，然后，如果
你们敢的话，从这个“专制的国度”给我找出一个像你们这样暴虐统治的例子吧！回到动
物当中看看，请教请教化学元素，研究研究植物，最后看一眼有机界的一切变异，然后，
向我给你们的这些证据低头认错吧！如果你能的话，不如搜索一下、调查一下和认识一下
自然运转中的性别吧！在每一个角落，你都会发现它们混合在一起；在每一个角落，它们
都在大自然那永垂不朽的作品当中和谐共存，相辅相成。

男 人 为 自 己 蹩 脚 地 创 造 出 这 种 例 外 的 原 则 。 在 这 个 启 蒙 和 智 慧 的 世 纪 里 ，
他 们 怪 诞 、 盲 目 、 因 科 技 而 自 我 膨 胀 、 堕 落 到 最 愚 笨 的 歧 视 当 中 ， 他 们 把
自 己 做 为 垄 断 着 理 性 思 维 能 力 的 性 别 而 妄 图 像 一 个 暴 君 一 样 发 号 施 令 ； 他
们自命支持大革命、宣布他们的平等权利，这样就可以不必再说更多的话。

由国民议会在最后的或者下一次立法会议中颁布

 

母亲们、女儿们和姐妹们，这些国家的代表们要求取得参加国民大会的资格。妇女们相
信，对妇女权利的歧视、遗忘或轻视是造成社会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她们决定庄
严宣告她们天赋的、不可被剥夺的、神圣的女性权利，以便于使这份经常性向全体社会成
员公开的宣言不断地提醒妇女们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以便于妇女的权力行为和男人
的权力行为在任何时候都能被共同做为一切政治制度的目的并得到更好地遵守；以便于这
些建立在简单和无可争辩的原则的基础上的公民要求能够永远确保宪法、良好道德和全体
人民的幸福。
 
　因此，那美丽又高贵的性别，正如她们在忍受母性痛苦时被赞扬和鼓励的那样，在上帝

面前并在他的庇护之下确认并宣布妇女和女性公民权如下：

 

妇女生来就是自由的，在权利方面和男人平等。社会差别只有在公共使用原则上才能得以
显现。
 

　任何政治团体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妇女和男人的自然和不受时效限制的权利；那就是：自
由权、财产权、安全权以及反抗压迫的权利。

 

任何主权原则从根本上都取决于人民，而人民不过是男人和女人的联合体；任何一个组织
或个人都不得行使未经人民明确授予的权利。

 

自由和公正指的是向他人归还其应有的东西；那么，妇女行使她们自然权利的唯一限制就
是持续的男性暴政。这些限制将被自然法律和理性所革除。

自然和理性的法律禁止一切对社会有害的行为；任何没有被这些明智的和神圣的法律禁止
的事情都不应被阻止，而任何人都不应被强迫去做法律没有规定他们去做的事。

 

法律必须代表公众意志；每一个女性和男性公民都应有权亲自或通过代表来参与立法；法
律对任何人都应该是一样的：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对于任何
荣誉、地位和公职也都应该根据其能力被平等地授予，而不应因他们的道德和才干之外的

因素而有所差别。
 

妇女并不享有例外：应该根据法律规定对其进行指控、逮捕和拘留。妇女和男人一样，必
须遵守严格的法律。

 

法律只应规定确实需要和显然不可少的刑罚，而且除非根据在犯法前已经制定和公布的且
系依法施行的法律以外，不得处罚任何妇女。

 

任何被宣布有罪的妇女都应被依法严惩。
 

任何人都不应因其主张，甚至最基本的观点而遭受干涉；妇女有权攀上脚手架；她们也应
当享有走上讲台的权利，只要她的演讲不违反法定的公共秩序。 

自由交流思想和观点的权利是妇女最宝贵的权利之一，既然这一自由保证父亲对孩子的合
法权地位，那么，任何女性公民也都可以自由地说，“我是你孩子的母亲”，而不被野蛮

的偏见强迫着隐藏这一事实；除非是在滥用这一自由权的时候才应被禁止。
 

女权和女性公民权的保证应以大众利益为前提；这一保证必须是为全体妇女和女性公民制定
的，而不是为了该保证的受任人而设立的。

为了支持公共武装力量和行政管理支出，女人和男人的贡献是平等的；妇女承担所有应承
担的义务和辛苦的工作；那么，她们必须同样享有在地位、职业、任务、荣誉和行业方面

的平等分配。

所有女性和男性公民都有权亲身或由其代表来确定赋税的必要性。妇女只有在得到平等的
负担——不仅是财产，还有公共管理——的情况下才缴税，并且决定份额、基数、征收和

税收的持续时间。
 

全体像男人那样纳税的妇女都有权要求机关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
 

无法保证权利和确立分权的社会就没有宪法；如果组织国家的大部分人没有参与起草宪
法，那么这部宪法就是无效的。

 

财产同属于两性，无论是共同生活的还是分开的；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不可侵犯的神圣
权利；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当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

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就如同自然的遗产一样，不得受到剥夺。
 

妇女们，觉醒吧！全宇宙都能听到理性的警钟：发现你的权利。强大的自然帝国不再被偏
见、狂热、迷信和谎言所包围。真理的光芒已经驱散了一切愚蠢和篡夺的阴云。被奴役的男
人们加强了他们的力量，借助了你们的帮助来打破枷锁。但获得自由之后，他们却不公正地
对待他们的伙伴。啊，妇女，妇女！你们什么时候才不再盲目？你们从大革命中得到了什么
好处？只有更多公然的蔑视，更多显明的轻视。在堕落的几个世纪，你们仅仅统治着男人不
擅长的地方。你们的帝国被摧毁了，你们还剩下些什么呢？男人不公平的罪证；根据自然的
睿智法令要求属于你们的财产。对这么光辉的事业，你们还怕什么呢？迦拿婚礼的立法者的
名言？还是怕被那些应该匡正长期制约民众的、过时的政治惯例的法国议员们仅仅对你们
说：“女人，你们和我们有什么共同的地方呢？”你们只需要回答“一切”。如果他们由于
自身的懦弱而坚持这与他们的原则相悖的谬论，那么，勇敢地用理性的力量反对男人空虚自
命的优越感吧！你们自己要联合在哲学的旗帜下；施展你们品质的一切力量，很快你们就会
看到，那些傲慢的男人，不再是跪在你们面前的爱慕者，而是会自豪地与你们共享上帝的珍
宝。不论你们面前有多少障碍，自由是你们的权利！只要你们想要得到。让我们忘掉过去你
们在社会上令人震惊的地位吧；既然现在国民教育问题已经提上日程，让我们看看我们明智
的议员们会不会合理地考虑妇女的教育问题。

 
妇女遭受的痛苦远远大于幸福。约束和隐匿就是她们的命运。她们没有力量，却充满智慧；
她们求助于她们的魅力，连最正直的人都无法抵抗。毒药和剑都用来使她们服从；她们压制
罪恶，同时也压制了美德。尤其是法国政府，数世纪以来，依赖于对妇女的夜间统治；内阁
毫不掩饰他们的轻率言行：使团、指挥部、政府各部门、议会、教皇、红衣主教，总之一切
显示出男人愚蠢特征的事物，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源于这个性别的贪婪和野心，它
曾经是卑劣的但却受到尊敬，而在大革命之后，却是应当得到尊敬的但被忽略了。

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我有什么评论不能说的！我只有一次机会来评论，但这一机会将会引
起最远的后代的注意。在旧政治制度下，一切都是邪恶的，一切都是有罪的；但是难道人们
看不到在堕落的本质上出现的改善吗？女人只能是美丽而亲和的；有这两种优势的女人就能
获得巨大的幸福。如果一个女人没有这些优势，她就是脾气古怪或充满了鄙视财富的奇怪观
念；那么她就会被认为是个疯狂的女人；最下流的人通过金钱获得尊敬，女人的交易成了上
流社会的一种产业，而这从今以后将不再存在。如果这些仍然存在的话，革命将会失败，而
在新的关系形势下，我们将会永远堕落。然而，理性常常被掩盖，以至于人们相信，女人没
有其他获得幸福的机会，她们是男人买的，就像非洲海岸的奴隶。差别是很大的，我们都知
道。奴隶由主人发号施令；但是如果主人无偿给予自由，而且是在这个奴隶已经失去了一切
魅力的时候，那么这个不幸的女人会遭遇什么呢？她将是歧视的受害者，甚至连慈善团体的
大门都向她关闭：“她又穷又老”，他们说，“为什么她不知道如何获得幸福呢？”理性发
现了其他更加感动“心灵”的例子。一个没有生活经验的年轻妇女，被她所爱的男人勾引，
愿意抛弃父母去追随他；但几年后那个忘恩负义的人就会离开她，而且她越老，他就会更加
不专一和无情无义；如果她有孩子，他也同样会抛弃他们。如果他有钱，他会觉得没有必要
和他高贵的受害者分享家产。如果有要求他负责的，他会拒绝它们，并相信法律会支持他。
如果他是已婚的，任何其他的义务都会消失。这样，法律要如何从根本上消灭堕落？也就是
要求男人和女人之间共享财产和公共管理的根本。显而易见，从这样的平均分配中，富家的
女人能够得到很多。可是穷人家的女人，即使她有功劳和道德，她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贫
穷和耻辱！如果不是恰好在音乐或美术上有突出才华的话，纵然有能力，她也不会被任何公
共职务所接纳。我不想只写写大略的东西；我会在将要面向公众发表的所有的政治文章的新
版中深究这个问题，同时还有一些评语。 

我继续我关于道德问题的文章。婚姻是信任和爱情的坟墓。已婚的女人可以不受惩罚地给她
们丈夫生私生子，给他们本不属于他们的财产。但未婚的女人只有一点点虚弱的权利，古老
而非人性的法律否定了给她们的孩子以他们的父亲起名和继承财产的权利，而且为此没有出
台任何新的法律规定。如果这算是一个悖论，且给我的性别加以可敬的、公正一致的权利是
我力所不能及的，那么我把解决这一问题的光荣留给男人；但是，在等待期间，我们至少可
以通过国民教育、道德重建和婚姻习俗来为解决这个问题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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